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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體之心，不容自已－

王學士人對祭祖禮的闡釋與祠堂建設

何淑宜

前言

現今學界關於宗族史的研究告訴我們，近世宗族逐步發展出以族產、族譜、

祠堂為核心的特徵。1在追溯共同祖源以凝合人群的宗族形成過程中，除了族譜

之外，祠堂也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不過從宋代到明代，宗族合族祭祀的中心

實則歷經了由墳庵到祠堂的過程，2雖然宋代時已有一些大體依照儒家規制建立

的祭祖祠堂，3但是宋元時期家族祭祖場所顯然是以墓地和墳庵為主。4元明以後

程朱理學與朱子《家禮》的傳播，為士人構建家族祠堂提供重要的理論指引，

儒家式的祖先祭禮在希望從事家族合族的士人間成為必須去討論、理解與實行

的實用知識，尤其在明代中後期更是如此。

明代中後期參與討論祖先祭禮的人士中，信守陽明學說的士人無疑是值得

注意的一群人。王學做為主導當時學風的重要學派，不僅在學說上有別於程朱

學者，王門學者的行動力與感染力也超過其他學派，這樣的力量尤其展現在對

鄉里事務的關注，與對家族的建設。當然，聯宗合族的活動在明代中後期的東

南地區蔚為風潮，透過血緣或擬血緣的關係加強地方人群的連結，進行宗族結

合工作的士人其實不分程朱或王學背景，甚至許多宗族的倡建者並無明顯的學

術傾向。即使是程朱或王門的學者，他們同樣傳承儒家修齊治平的理想，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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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關係的起點－家族或宗族的關心也不一定有太大的差別。不過，在16世紀的

這個時間點，部分王學士人將其對家族的關注與學說結合，並積極投入、推廣

其說的行動，卻是值得注意的。他們如何建構家族中人際網絡相互連結的論述？

這樣的論述如何影響他們對宗族活動的投入？而王門士人建設宗祠、討論祭禮

的行為，又反映出晚明儒家式祖先祭禮傳播的何種特色？本文希望藉上述問題

的討論，進一步探究明代中後期的士人如何思考儒家的禮制與人們日常生活的

規範之間的關係。

一、一體觀下的家族論述

北宋理學家程顥（1033-1107）、張載（1020-1077）萬物一體之仁的思想，

在明代中葉深深影響著王陽明（1472-1528），甚至進一步以之為學說論旨的中

心，5當然也影響到王門學者如何討論人群結合，尤其是家族成員之間的關係。

以下即以王門學者的家族論述為中心，討論他們如何構築家族群體的結合理

論，以及祖先祭祀在合族過程中的重要性。

嘉靖中期，萬士和（1500-1571）曾這樣描述父子親族間的關係：「今夫父

母兄弟是家之脾肺腸胃也，伯叔昆從是家之手足頭目也，五服疏遠之親是家之

爪髮毛孔也，而恩意情愛之相維是氣血精液也。」6萬士和師事南中王門的唐順

之（1507-1560），他以人的身體器官自然連結比喻家族成員關係建立的說法，

早在北宋程顥提出「萬物一體之仁」說時已有類似的概念。這一個概念主要的

指涉範圍包括天地萬物與社會上的眾人，不單單只是家族成員而已，明代中後

期，隨著王陽明對萬物一體說的再度強調，類似的論述方式更廣為王門學者所

採用。7聶豹（1487-1563）解釋《孟子》「萬物皆備於我」一節時即說：「天

5 張藝曦，《社群、家族與王學的鄉里實踐：以明中晚期江西吉水、安福兩縣為例》（臺北：台
灣大學文學院，2006），第二章第四節，頁101-105。

6 明‧萬士和，《萬文恭公摘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109冊，卷6，〈萬氏墓屋
記〉，頁16a。萬士和，字思節，宜興人。其父萬吉篤信朱說，起初以王陽明良知之說與朱說
相異，而加以排斥，結識唐順之後，才慢慢改變看法，並遣二子士亨、士和從學於唐順之。參
見明‧焦竑輯，《國朝獻徵錄》，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100-106冊，卷85，明‧
唐順之，〈桐廬學訓導萬公吉傳〉，頁89-92。

7 程顥曾說：「若夫至仁，則天地為一身，而天地之間，品物萬形為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
百體而不愛者哉？」宋‧程顥、程頤，《河南程氏遺書》，收入《二程集》（北京：中華書局，
1981），卷4，〈二先生語四〉，頁74。有關萬物一體之說的研究，請參見島田虔次，〈中國
近世の主觀唯心論について－萬物一體の仁の思想〉，《東方學報（京都）》，28冊（1958），
頁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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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萬物本吾一體。故天地我位，萬物我育，莫非己也。……禽獸草木一物失所，

匹夫匹婦有不備堯舜之澤，皆我之責也。」8禽獸草木、匹夫匹婦尚且與我同體

相關，更何況同宗或血緣親近的族屬。王門學者的家族論大體也以此說為核心

展開。

程朱理學的脈絡中，父子之間的聯繫是用「氣」的理論來解釋，9親子之間，

「異體而同氣」，所以精神相流通，也相感應，10同父祖的子孫也周流貫通著相

同的氣，明初黃鉞說道：「子孫之氣脈即先祖之氣脈，同根共源，親疏內外雖

相隔越，精神氣脈不相殊異。」11以氣為連貫的親族成員，理論上屬於血緣的關

係，共同的祖先成為聯絡不同世代、不同房支子孫的基礎，進一步說，氣的存

在是家族間縱的連結與橫的連結得以完成的關鍵。而士人也將有如樹木枝葉與

根幹相連般，以祖先為基點的家族聯屬稱為「一本」。12

明代中葉以後，氣的理論同樣為王門學者所接受，如歐陽德（1496-1554）

即說：「夫祖孫幽明異而其神同，宗族形骸隔而其氣通，此體之所以為一，人

之所以周流無間者。知仁斯祖宗、族屬，通一無二，故上達、下達、旁達，而

仁不可勝用矣。」13另一位傾心於王學的士人馬一龍（1499-1571）也引申「氣」

的說法：

後世風俗惡……使知一本，從而推之，由其身以及其父，由其父以及其

祖，及其祖之父祖，以究其始，以盡其族，皆其身之一氣分佈而散殊。

其視一族之人肥瘠痛癢真若在其身而不異，……故聖人視天下一家，視

中國一人，視萬物一體……。14

8 明‧聶豹，《雙江聶先生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72冊，卷14，〈辯仁〉，
頁56a。

9 「氣」的觀念在中國的思想中有久遠的歷史，在朱子的學問體系中有更進一步的發揮。參見坂
出祥伸，〈「氣」の感應と修煉－同類相感を中心に－〉，收入《日本中國學會創立五十年記
念論文集》（東京：汲古書院，1998），頁545-561；吾妻重二，《朱子學の新研究》（東京：
創文社，2004），「朱熹の鬼神論と氣の論理」，頁219-242。

10 明‧顧亮，《辨惑續編》，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9冊，卷4，〈奠祭〉，頁1。
11 明‧黃鉞，《黃給諫遺稿》，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集部101冊，〈黃林合譜記〉，
頁6。

12 如羅欽順所言：「生同出於一本，心同萃於一堂，則自始祖而下，嵗事之修宜有不容缺者……。」
參見明，羅欽順，《整菴存稿》，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261冊，卷2，〈胡氏重建祀
先堂記〉，頁27a。

13 明‧歐陽德，《歐陽南野先生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81冊，卷22，〈蘇
山吳氏重修祠堂記〉，頁42。

14 明‧馬一龍，《玉華子遊藝集》，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集部108冊，卷10，〈義
畝史氏宗譜序〉，頁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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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氣」與「一本」的理論中，歐陽德與馬一龍另外加入了萬物一體之仁的解

釋架構。透過一體說的推衍，父祖、自身與兄弟昆從由靜態的以氣相連貫，進

而為動態的以自身為中心，如波紋擴散般地痛癢相關。這樣的人我相關性不只

是意識上的感知，更重要的是牽涉到「必須有所行動」的認知。

島田虔次研究陽明學的特質時指出，陽明所謂的良知，並非單就個人修養

立說的冷靜哲學，而是具有熱情淑世精神的學說。關鍵就在於良知說與萬物一

體之仁合體，將知行合一與自他統一加以結合，因此進一步使良知獲得根源性

的「生生」的性質。15島田虔次所談到的陽明學的特性，清楚地點出陽明學者行

動認知的來源，而由上引聶豹、馬一龍等王學士人對萬物一體之說與族人之間

關係的推衍，不難看出一體之說是他們用以描述人群組織的主要理論，其中「家

族」可說是他們所設定的人群組織的基點，並以此為核心逐步擴大。此外，一

體之說的另一個重點是強調有能力者主動性的一面，在晚明的時代中，這樣的

期許無疑是落在接受儒學教育的士人身上，尤其是信奉陽明知行學說的王門學

者。

以家族為人群組織基點的一體之說，要求士人關懷與救助行動涵蓋的範圍

並不只有家族或宗族，但是在明代中後期的政治環境下，王學士人體會到「依

分行事」，是比較能實現理想的原則。萬士和即說：「雖然其心無窮，而其分

有限，……是故君子有天地之量而無其位，則觀之於身可也；有天下之度而不

得行，則施之於家可也。」16顯見對於家族事務的關注，除了是出於對學說的體

會，也是因為認知到種種可能阻礙實踐濟世理想的因素，故而選擇聚焦於家族

與地方。

王門學者從事的家族建設中建祠與修譜是最基本且重要的兩項工作。寧國

府太平縣人譚潛年少時師從湛若水（1466-1560），由嵊縣知縣解職回鄉後即與

鄒守益（1491-1562）、王畿（1498-1583）等學者切磋講學，17可視為王門的同

道人，其居鄉期間曾慨然嘆曰：「吾之志不得行於天下，猶得行於一家。欲行

於家，必自合族始，欲合族，必自祠堂始。」於是率領族子開始建祠、立家約、

15 島田虔次，〈中國近世の主觀唯心論について－萬物一體の仁の思想〉，頁37。晚明變動劇
烈的社會環境與地方紛擾，是促成各種組織與救濟思想興起的重要因素。參見岸本美緒，《明
清交替と江南社會－17世紀中國の秩序問題》（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9），第三章「明
末社會と陽明學」，頁76-86。

16 明‧萬士和，〈萬氏墓屋記〉，頁15b-16a。
17 清‧彭居仁等修，《太平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影印乾隆21年刊本，華中610號，1985），
卷6，儒林，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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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祭田的工作。18另一位王門碩儒聶豹因言官舉劾，而由陝西副使落職歸鄉時，

也告訴家族子弟聶靜：「吾弗能康濟天下，宜以束吾宗。宗法之先務，曰祠，

曰譜。」因為宗祠先已存在，所以隨即著手修纂譜牒。19

無論是譚潛、聶豹或是其他一些王門學者的言論，都可以看出透過祠堂強

固家族成員的組織性，是他們強調的重點，在祠堂中進行祖先祭祀不單單只是

表達對先祖的懷想與孝敬，更在於展現諸多族眾同屬於一個群體的意義。20配合

著他們在祠堂中舉行宗會、家會，甚至鄉約的種種作為，後一種意義也更加受

到處身明代中後期社會風氣劇烈變化環境下的士人所關注。 21 如王艮

（1483-1541）之子王衣與王襞（1511-1587）在父親去世後，透過地方官、學

友的幫助，改書院為祠，更進一步在嘉靖28年（1549）創立宗會，與族中子弟

「考究一月所為」，宣揚睦族之道。22

除了新成立的宗族建設祠堂以合族，有些宋元以來原本即稍有規模的家族

也在此時另建宗祠，加強族人的統合。如江西流坑董氏原有唐代留下來的黃山

寺檀樾祠一處，奉祀葬於該地的宜黃各祖，到明代時已經年久失修，寺產甚至

被鄰人方氏所占據，嘉靖年間族孫董燧（1503-1586）訴訟於官，爭回寺產後加

以修復。23同時，董氏族人在聚居的流坑村也積極建設各個大小宗祠。這些祭祀

場所中，各宗祠逐漸成為主要的合族祭祀中心。24董氏的例子說明，明代中後期

18 查鐸記述譚潛建祠的活動時也提到鄉人對他的行為感到質疑，認為「近於迂」，查鐸則替譚
潛辯解，他的所作所為是出於「一體之心，不容自已也」。參見明‧查鐸，《闡道集》，收入

《四庫未收書輯刊》，柒輯16冊，卷8，〈譚氏祠堂記〉，頁10-12。
19 明‧鄒守益，《東廓鄒先生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65冊，卷2，〈永豐聶
氏譜序〉，頁64a。

20 查鐸即說：「予自家居以來，見族眾日繁，人心日離，至有不相識面者，皆起於合族之無
祠……。」參見明‧查鐸，〈譚氏祠堂記〉，頁10-12。

21 明代中葉以後社會風氣的變化，已日益脫離明太祖設想的格局。在地方上，與宗族相關的田
土、墳地爭訟事件更是層出不窮。關於社會風氣變遷請參見劉志琴，〈晚明城市風尚初探〉，

《中國文化研究集刊》，1（1984），頁190-208；徐泓，〈明代社會風氣的變遷：以江浙地區
為例〉，收入《中央研究院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1989），頁137-159；
Timothy Brook, 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 Commerce and Culture in Ming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對墳地爭訟的討論則有卞利，〈明中葉以來徽州爭訟和民俗
健訟問題探論〉，《明史研究》，第3輯（1993），頁77-82。

22 該祠堂的創立實際上是次子王襞主導，但因為是次子，所以藉助官府的力量立祠。參見明‧
王襞，《新鐫東厓先生遺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146冊，卷上，〈年譜記略〉，
頁3b；卷下，明‧王元鼎，〈東厓先生行狀〉，頁52。

23 董燧，字蓉山，師從王艮、聶豹，講求良知之學。關於黃山寺的記事，參見明‧聶豹，《雙
江聶先生文集》，卷5，〈董氏重修黃山寺檀樾祠記〉，頁38b-40。

24 師事羅汝芳的董裕記述大宗祠宗原堂的創建時說道：「祭黃山一介行李，堇堇數人，祭大宗
則群昭群穆，遠禰咸在」，可見黃山寺奉祀的雖是代數遠於始遷祖的遠祖，但在族人的概念中
重要性顯然不及奉祀始遷祖的大宗祠。參見明‧董含，《董司寇文集》，收入《四庫未收書輯
刊》，伍輯22冊，卷4，〈宗原堂記〉，頁10b。關於董氏的鄉族建設可參見梁洪生，〈江右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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墳庵與墓祠的設備雖然不若宋元時期普及，但仍然存在於社會上。對於當時人

而言，墳庵、墓祠的存在不一定與祠堂相衝突，而是在功能上相輔相成，尤其

是在時人仍然十分重視墓祭的風氣下，有些家族往往同時擁有墳庵與家族祠堂。

明代中葉以後，只要有能力，選擇以儒家式的祠堂為族祭的場所，漸漸成

為士人之間的風氣，並不一定只有王門學者才如此做。但是對習聞陽明學說的

士人而言，建祠、修譜以合族卻不只是一種仿效，或完全出於士人自利的動機。

當陽明學說提供給他們一個行動的動能之後，真正去實行而有所作為，在某個

層面上也是為了證學。耿定向（1524-1596）即說：

吾觀於譜，而蓋有悟於學也。蓋由吾身之所始，而益窮其所自始，可以

通性命矣；由吾族之所同，而益推其所同，可以體民物矣。又由吾本之

一致，而析觀其分潢支泒之有倫，又可以默識其禮之所自生，而知吾儒

之教之為全矣。25

透過修譜與讀譜可以驗證儒家倫序規範的可行性，以及體認陽明所倡之道不過

是百姓日用之學，因此，從事修譜也是修養性命之學的方法。修譜與成學有如

上的關係，建祠祭祖又何嘗不是！

陽明的及門弟子陳九川（1494-1562）談到祖先祭禮時也說：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雖遠至百世，一體也；自義率祖，順而下之，

雖繁至千億，亦一體也。故君子之尊祖合族也，非外飾於禮也，所致其

一體之仁，上達於祖，旁達於族，以自盡其心也。盡其心而後成其身，

謂之孝子仁孫，人道於是乎立。故夫不知尊祖者，蔽其心也，尊而不準

於禮，誣其祖也。不知尊祖而能惇族者，未之有也。故蔽其心則人道廢，

不可以為人矣。26

在陳氏看來，「尊祖」與「惇族」的關係十分密切。而且如果說尊祖是合族的

重要憑藉，那麼適切的尊祖、祭祀方式就是採用儒禮，藉祠堂祭祖的進行，讓

具有生生之仁的本心得以顯露，而完善的人倫秩序也因而可以成立。雖然當時

從事建立祠堂等家族活動的士人不限於王門學者，但由陳九川將祭祖之禮、倫

門學者的鄉族建設－以流坑村為例〉，《新史學》，8：1（1997.3），頁43-85。
25 明‧耿定向，《耿天臺先生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131冊，卷11，〈周氏
族譜序〉，頁24a。

26 明‧陳九川，《明水陳先生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72冊，卷2，〈樂安招
攜鄧氏祖祠記〉，頁15b-1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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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的建立與一體、良知之說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不難看出他期望為明代中後期

變動劇烈的社會，重塑以家族倫理為人群結合標準的迫切心態。

二、由知行合一到改良風俗

晚明王學末流空談心性，往往讓人遺忘陽明倡學時強調知行合一的一面，

在當時各有不同師承的王門後學中，其實不乏注重躬行實踐的儒者。江右王門

對家族、地方的關心是最突出的一支，27泰州學派主張與百姓日用相關、直捷易

行的修養功夫也引人關注。

泰州學派的周汝登（1547-1629）在歙縣開化寺講學時，回答諸友問到有關

如何修養心功，他表示：

昨在婺源也只講得一心之法，各于心上用功。心功又要樸實，頭在家庭

內做，不必務高慕遠，……若從家庭中作得實，外面自不須言。能如此

用功，旨要毫不放過，則舉足住足無非道場，治生理務皆為真訣……。

他認為唯有如此才是「入聖正路」。28家庭即是道場，使得學問修養可以更簡易

地從日常生理、人際相處中實行。29

當然，不是所有的陽明學者都如周汝登般樂觀，但是學者在講學時主張由

家庭倫理出發進行學問修為的看法，無形中鼓舞了不少參與講學的士人與會

眾。30嘉靖33年（1554），鄒守益講學安福東山，與諸生切磋為學之方，他認為

為學：「大上曰修性，次曰修行，次曰修文。」但是修文以言辭容止為主，可

能的弊端是「華而無實」；修行注重行誼事功，然也會有「實而無本」之憾；

唯獨修性才能「顧諟明命，戒懼不離，顯仁藏用，舉天地萬物而位育之」。當

時正巧安福社布王氏修成祠堂與族譜，庠生王士鈳等利用講會的機會請鄒守益

做序，鄒氏因而又說：

27 關於江右學派的學術風格請參見呂妙芬，《陽明學士人群體－歷史、思想與實踐》（臺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尤其是第三、九章。另外，江右王門關注地方事務的研究
可參見張藝曦，《社群、家族與王學的鄉里實踐：以明中晚期江西吉水、安福兩縣為例》。

28 明‧瞿式耜，《媿林漫錄》，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144冊，〈規家〉，頁9。
29 成聖的路途是否真的那麼簡易直捷，同屬江左學派的學者也有著不同的論述方式。請參見呂
妙芬的研究。呂妙芬，《陽明學士人群體－歷史、思想與實踐》，第八章，頁327-368。

30 王艮的族人兼弟子王棟，聽聞族兄格物之旨，更重視躬行實踐。隆慶6年王棟由深州學政致仕
歸里後，即一邊講學，並同時創立宗祠、修族譜、定祀典，學與行密切結合。參見明‧王棟，

《一菴先生遺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10冊，卷上，〈年譜記略〉，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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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修譜之道，亦察於斯三者而已矣。譜也者，普也，普愛敬以位育於一

家也。故縮而普之，自父祖以泝於始遷也，而眾明於尊祖矣。衡而普之，

自兄弟以敷于群從也，而眾明於睦族矣。人人尊祖而睦族，則位育普於

四海，猶運之掌也。教之隆也，以四海為兄弟；其壅也，以一家為秦越。

臧否盛衰，降衷匪殊，學不學之別耳。31

諸生聞言「瞿瞿若有感」，而王氏子弟也受到了極大的鼓舞。由諸生聽聞鄒說

後欣然感悟的記載，不難想見當時因為此一議題所帶起的熱烈氣氛。

嘉、萬年間趁著王門講會的進行，敦請學者為自家祠堂或族譜寫序的情況

時有所聞。嘉靖年間，江西金溪龔氏子弟數人參加鄒守益、王畿（1497-1582）

等學者在沖玄觀舉行的講會。會罷，庠生龔廣等即請求鄒守益為已經創建40年

的龔氏先祠寫記。32另外，萬曆5年（1577）王畿赴太平九龍山講會，與會的諸

生杜質出示所修家譜與族約請王畿撰寫序文。33而萬曆中期羅汝芳、董裕、曾維

綸等聚講於江西樂安曾氏宗祠，鄰近士人聞風前來聽講者甚多，席間琴源鄧氏

子弟舜華即仰求曾維綸撰寫碑記，以記述其家族小宗祠的創立。34上述各個家族

建祠與修譜行動的主要從事者，也都積極參與王學講會的活動，這在當時並不

是偶然的現象，王畿即說：「欲父兄子弟之賢，必本於講學，始能正心修身以

齊其家。」35雖然有的家族，如社布王氏、金溪龔氏，修譜建祠不一定受講學諸

儒的啟發，但請序的機會也重新賦予這個家族建設修德的意義，進而感染參與

講學的士人興發起而效法之志。

另外，這些從事建祠與講學的士人許多都只有生員的身份，甚至是受過儒

學教育，未嘗參與科考即隱居鄉間的讀書人，36他們能夠建祠當然是因為家族力

量的支撐。不過，可以想見的是，在建祠的過程中，他們應是各種奉祀活動的

推動者，與禮儀問題的解答者。如江西安福的王秉良（1509-1596）年幼時不甚

聰敏，嘗習舉子業，後棄去。自從受學於鄒守益後，不僅將其學帶回家族中流

傳，同時更不遺餘力地倡修祖祠，在饒富資產的族人王師仁的義助下，建成宗

31 明‧鄒守益，《東廓鄒先生文集》，卷2，〈社布王氏重修族譜序〉，頁48b-50a。
32 明‧鄒守益，《東廓鄒先生文集》，卷4，〈金溪龔氏先祠記〉，頁48-50a。
33 明‧王畿，《龍谿先生全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98冊，卷13，〈太平杜氏
重修家譜序〉、〈太平縣杜氏族約序〉，頁31b-33a、33b-34a。

34 明‧曾維綸，《來復堂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169冊，卷4，〈琴源鄧祠
堂記〉，頁39-41a。

35 明‧王畿，〈太平縣杜氏族約序〉，頁34a。
36 當時參與講會的士人也以這批年輕生員為主，參見呂妙芬，《陽明學士人群體－歷史、思想
與實踐》，第一章，頁3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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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祠堂。37晚明時期，這些生活在鄉里的讀書人大量增加，祖先祭禮的實行也不

再只限於以上層菁英為主，同時漸漸擴散到這些低階士人的家族，而他們的這

股力量，也是儒家式祖先祭禮逐漸傳布於民間的主要助力。38

良知與一體之仁結合的陽明學說要求從學者自發地負起更大的社會責任，

家族是活動的基點，由家族推衍而外還包括自身生活的鄉里、縣、府等地方社

會，甚至國家事務，只是在明代的政治生態中，守分行事，以免觸犯政治禁忌，

也是士人深深引以為戒的守則。39轉而以家族、地方為行道的場所，是無官宦身

份的士人可以著力的地方。不過，若有機會擔任一方的官長，則可以名正言順

地進行理想的施政，其中包括編輯可通行於士民的禮書。有明一代編輯儒禮書

籍的地方官並不只是具有王學背景的官員才如此做，不具官員身分的士人也多

有人從事編纂禮書的工作。但是這樣的作為出自向被認為輕視外在規範的王門

學者，意義自然不同，以下將舉數例加以說明。

嘉靖3年（1524）王陽明弟子王皡任職寧國府寧國縣儒學訓導，甫一上任，

即開設親民館從事講學，明白規定不限定來學學生的身份，40同時，他還著手纂

集刻印《喪祭禮要》一書。他觀察鄉邑的習俗，「家未嘗立祠堂，葬未嘗題神

主，歲時未嘗致享祀。初喪則供佛飯僧，……遇俗節則或以影神、或以紙軸。

其位次未能序昭穆，薦以蔬素，焚以楮錢」，之所以如此，就是因為民間習用

佛教的儀節。他認為「吾身出一本」，如果對祖考不行喪祭之禮，就不能稱孝。

所以，他擇取《家禮》的大要，並重新繪圖，翻刻後傳布一邑。41相較於民間的

習慣，他顯然認為儒禮才是適當的行孝之道。此書已經亡佚，無從得知內容為

何，但由序文中可知，他的預期目標是「家有此書，人無難曉，則贊相不必備

其人，儀物不必備其制」，只要是有基本識字能力，即能不求人而大體依照儒

家的喪祭禮儀行事。書刻成後，他展開宣導的工作，不僅傳示於門人之間，也

召集地方耆碩，告知此禮的簡便，與「致吾之情」的效果，並且在親民館集童

37 明‧劉元卿，《劉聘君全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154冊，卷8，〈王箕峰公
墓銘〉，頁42；明‧劉孔當，《劉喜聞先生集》（台北：漢學研究中心藏日本內閣文庫景照本，
萬曆39年序刊本），卷10，〈金灘王氏族譜敘〉，頁27a。

38 劉元卿曾提到一位參與講學的萍鄉布衣陳守中，自劉元卿處抄得祠祭儀後，即與族人演習禮
儀，「時為贊祝，時為祭主」，俾使族人熟習這一套儒家式的儀節。參見明‧劉元卿，《劉聘
君全集》，卷7，〈陳布衣傳〉，頁45。

39 關於明代的政治文化與王陽明由「得君行道」轉向「覺民行道」的思路過程，請參見余英時，
《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第六章，〈明代理學與政治文化發微〉，頁250-332。

40 王皡，字天民，安福南鄉人，嘉靖元年鄉舉。清‧張繡中等修，《安福縣志》（臺北：成文
出版社影印乾隆47年刊本，華中772號，1989），頁16b。

41 明‧范鎬，《寧國縣志》，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上海：上海書店，1990），
36冊，卷4，明‧王皡，〈敘喪祭禮要諭諸生〉，頁4b-5a、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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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演習禮儀。42他的作為引起鄉人的關注，並進一步問及冠昏之禮，於是王皡又

擇取冠昏儀節與前書合為《四禮纂要》，刻布全邑。43

王皡纂集的《喪祭禮要》同時也被學友鄒守益刻佈於廣德州。大禮議期間，

鄒守益因上疏忤旨，被謫為廣德州判官，上任後，他即翻刻此書，以求士民實

行。44與王皡在寧國縣的作為相同，他也集合諸生與童子共同演禮。為了使儒禮

能家喻戶曉，嘉靖5年（1526），他另外又請學友劉肇袞45等人編次四禮，輯成

《諭俗禮要》一部。46此書編成後，鄒氏將書呈交老師王陽明、學友徐霈（約

1511-1600）等人共同商榷，對於是否祭祀始祖、神主的祠位與祭位擺放方式等

問題多所討論。47即使學友之間意見不盡相同，但不可否認當時這些陽明學者對

祖先祭禮曾有所關注。

王皡與鄒守益在其任官所在地刊刻通俗版禮書、提倡儒禮的做法，與他們

的老師王陽明在廬陵縣知縣任內，有如師儒般，開導人心的作為相類似。48雖然

掌教化在古代循吏傳統中已有跡可尋，但是由王、鄒二人對禮的想法看來，他

們並不只是在炮製古代的經驗。《四禮纂要》刻成後，王皡召集諸生說道：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此天性之真，不

待學知而慮能也。一旦覺之，非外益之以知覺也，如呼寐者而使之寤。

夫人之知覺具在，一呼之而已寤也。使其本無是知覺焉，能使之寤哉？

先王制禮，以覺我心之敬也……。49

他以喚醒沈睡者來比喻良知與禮的關係。人本已具備良知之心，就像沈睡者自

42 清‧梁中孚，《寧國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影印道光5年刊本，華中694號，1983），卷
10，明‧郭治，〈四禮纂要序〉，頁11-12。

43 清‧梁中孚，《寧國縣志》，卷10，明‧王皡，〈四禮纂要序〉，頁8a。
44 明‧朱麟，《廣德州志》（臺北：成文出版社影印嘉靖15年刊本，華中706號，1985），卷10，
明‧鄒守益，〈喪祭禮要序〉，頁573-575。

45 劉肇袞，字內重，安福縣人，終身不仕。王陽明開府虔中時，曾往受學。參見清‧張繡中等
修，《安福縣志》，卷3，〈人物〉，頁5b。

46 明‧鄒守益，《東廓鄒先生文集》，卷1，〈諭俗禮要序〉，頁3b-5a。此書初稿的內容除四禮
外，還包括鄉約與射禮，後來在王陽明的建議下，刪去射禮一項。王陽明認為，射禮針對的對
象為學校生員，與鄉俗沒有關係，附於書中反而可能使民間對儒禮望而生畏。參見明‧王守仁，

《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卷6，〈寄鄒謙之〉，頁202。
47 關於祖先祭祀的位次問題，王陽明的做法為鄒守益、聶豹等弟子所遵用，相關討論可見何淑
宜，〈士人與儒禮：元明時期祖先祭禮之研究〉，第四章。陽明師生間對於《諭俗禮要》一書
的看法，分別見於明‧王守仁，《王陽明全集》，卷6，〈寄鄒謙之〉，頁202-204；明‧徐霈，

《東溪先生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乾隆18年重刊本），卷2，〈四禮議〉，
頁13a-16。徐霈，字孔霖，號東溪，浙江江山人。

48 相關研究參見余英時，〈明代理學與政治文化發微〉，頁305-306。
49 明‧王皡，〈四禮纂要序〉，頁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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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有醒的知覺，透過旁人叫喚的動作，讓他得以醒來，這種知覺並不是由外灌

輸而入。也就是說，人民本有愛親敬長的良知，而禮儀就像開罐器，將障蔽良

知的蓋子打開，使愛敬之心自然顯現。鄒守益也說：「禮樂之文，非自外至也，

由中出者也。」50當然，在這個過程中，負責推行適切的禮的人，也很重要。

在他們的觀念中，禮存在的意義來自於透過包納在這套禮制中有關生者、

死者人際規範的禮文及儀節的實行，讓孝、敬、愛、仁等自然之情有所發揮，

所以禮不是絕對重要，但卻也不可或缺。只是禮儀畢竟是制式的外在規範，王

皡即說：「夫禮以敬為本，而節文度數則其末也。苟或矯枉過直，而祇為觀美

之文，則是編也將不為傀儡之傳本歟？是故亦可懼也。」51編書、刻書的目的是

為了讓不知道如何行禮者有所依據，但是對於書籍可能造成行禮者只執著於禮

節儀文，卻無真心真感，他們也十分警省。

除了江右的王、鄒二人之外，陽明的另一個弟子程良錫52治理會稽時也曾

編有《起俗膚言》一書，據王畿序文的描述，該書的纂輯是程氏有感於習俗未

同而澆漓，所以以復三代之志為念，撰書啟訓邑民，而主旨則是：明宗。因為

他認為：

天下一大家也。姓，身之生生不息也；性，心之生生不息也。莫先於知

其姓，尤莫大於竟其性。以心觀心，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俟人人各歸

其宗，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我無與焉。其為教也微，其止邪也豫。53

程良錫的說法看似是在恢復三代的宗法，然其實是在提倡一種不以身份為斷，

理論上包括同父祖所有成員的人群聚合方式。這樣的想法出於萬物一體觀下生

生之仁的主張，而歸結到一個更積極地、社會秩序得以因此維持的意義。

明代中後期王門學者在擔任地方官期間以禮儀為教的例子甚多，54前引王

皡、鄒守益、程良錫編輯禮書都始於對喪祭之禮與家族的關注，相對於當時社

會上逐漸興起的編纂通俗家禮書的風氣，具有王門背景的地方官的作為，更應

該放在王陽明「覺民行道」的脈絡中，才能突顯其意義。由於相信人人具有良

知，儒禮的規範因而也可以適用於非士大夫的一般人，尤其是與人群整合相關

50 明‧鄒守益，〈諭俗禮要序〉，頁4b。
51 明‧王皡，〈四禮纂要序〉，頁8b。
52 程良錫，字雙柏，安徽休寧人，曾編著《休寧率東程氏家譜》。
53 明‧王畿，《龍谿先生全集》，卷13，〈起俗膚言後序〉，頁29b-31a。
54 姜寶任四川提學僉事時，也曾翻刻丘濬的《家禮儀節》。參見明‧姜寶，《姜鳳阿文集》，
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127冊，卷7，〈刻家禮儀節序〉，頁3-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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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祭祖之禮。當然我們不能過份突出王門學者對禮的注重，他們在任上講禮通

常是配合著行鄉約、宣講明太祖聖諭、講學的活動一起進行，構成一整套化導

人心、改良風俗的施政架構，刻禮書、演禮只是其中的一部份。即使如此，因

為不論士庶都包括在儒禮規範的範圍內，在禮節儀式的進行過程中，也因此同

時傳達一套士庶都一致的道德標準，猶如以外在的規範進行內在觀念的改造。

晚明社會上通俗家禮書的大量激增，不論編者是傾心王學或與之辯駁者，多少

都與此有關。而上述注重宗族與祭禮的王學士人中，基本上以江西或安徽籍士

人，或是學風上與江右學派較為相近的學者為多。自宋元以來，這些地區的家

族發展本就較為發達，而明代中後期江右的學風也較為篤實，55社會環境與學風

都對這些地區的士人產生影響，讓他們更重視與家族相關的活動。

三、王學士人的祠堂建設

王學士人一體之仁的家族理想，很具體地展現在修建祠堂、編輯家譜的相

關活動上。許多營建祠堂，或對祭祖禮儀表示意見的士人，本身即具有王學的

背景，讓我們不得不注意到這群受良知學薰陶的士人。除了江右的講學名儒注

重家族聯繫之外，王陽明開始傳學後，不少傾心王學的士人，雖然在王學學術

系譜上並不一定非常著名，但是他們從事家族建設的活動，卻可見其受陽明學

說啟發的痕跡。以下將以許相卿、馬一龍、郭子章三人的事例做為說明。

（一）海寧許相卿（1479-1557）56

正德12年（1517），許相卿得中進士，因先前曾聽聞陽明之說，趁歸鄉待

官期間，親往會稽向王陽明問學。57嘉靖6年（1527）許相卿葬父母於海鹽縣永

安湖的杜曲岡，廬墓三年後，以海寧故居離墳塋太遠，決定遷居杜曲岡附近的

茶磨山（又稱紫雲山），並入籍嘉興府海鹽縣。許相卿營建家祠的行動，即在

這次的遷居之後。當時他已辭官家居，直到去世都未曾再任官，在這段日子中，

講學、建祠、修家譜、宗譜，以及編定各種家庭貽則成了他的主要工作。58

55 參見呂妙芬，《陽明學士人群體－歷史、思想與實踐》，第九章，頁398-409。
56 許相卿，字伯台，號雲邨，原籍浙江海寧袁花人。
57 清‧許克勤，《靈泉許氏重纂家譜》（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微卷，據清光緒11年刊本攝
製），卷末，〈大辛讀譜雜記〉，頁33a。

58 明‧許聞造，《長孺先生集》（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明天啟7年海寧許氏家刊本），卷9，〈先
諫議雲邨府君遺事〉，頁5b-9。許氏與學友之間的講學活動參見明‧王守仁，《王陽明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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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相卿在茶磨山南面建立新居，名曰：明德堂，另外在堂的左方建祠室祭

祖，立家則之碑於祠堂中。59有關建祠、立家則碑的由來，他自述道：

吾幼志於學，長從陽明先生游，暨海內志義之士過從，磨厲垂三十年，

憂病莫晚，志猶罔甘自阻，又有望於後之人，……及觀浦江鄭氏家範，

尤若廣而密，……蓋俗流日以偷，法因漸以密，勢固宜爾。60

「合族共家」顯然是他認為挽救時俗風氣日益偷薄的良方。當時許氏在海寧袁

花靈泉的故族並不顯赫，自其高祖以下歷代均以耕讀為業，祖父許紃時家業逐

漸充實，曾在祖屋西側建造祠堂三間，奉祀高曾祖禰四代之祖。61許相卿遷至海

鹽後，另外建立的祠堂最特別的是，他以自己為首另立大宗，並稱在紫雲山的

祠堂為大宗祠。

圖一 海寧靈泉許氏世系圖

資料來源：明‧許聞造，《長孺先生集》，卷10，〈小傳〉，頁1-5。

卷36，〈年譜附錄一〉，頁1329-1330。
59 清‧許克勤，《靈泉許氏重纂家譜》，卷12，〈紫雲石閭〉，頁19a。
60 明‧許相卿，《許氏貽謀四則》，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938冊，〈許氏貽謀四則序〉，
頁1。

61 清‧許克勤，《靈泉許氏重纂家譜》，卷8，〈一樗公遺訓〉，頁1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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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紫雲許氏大宗世系圖

資料來源：清‧許克勤，《靈泉許氏重纂家譜》，卷1，〈家傳〉，頁14b-15a。

許相卿是海寧靈泉許氏西山62一派首先起家任官者，明世宗即位，他授官兵

科給事中。雖然不久後即辭官歸鄉，但是他認為以自己的情況來看，他既是西

山一派的嫡長，又是起始任官與始遷異地者，若以「始去其鄉，及始仕於朝者」，

比擬古代宗法的「別子稱祖，繼別稱宗」，亦無不可。因此，他的家族自從遷

到海鹽後，即另立為「紫雲大宗」。63許相卿自我作祖、另立大宗的舉動，其實

與古代宗法的意義無涉，而是明代中後期族祠建設風潮中，在禮儀上承認祭祀

始遷祖風氣的反映。

由於許相卿自身為紫雲大宗的開始，所以紫雲山的祠堂在世系尚淺的情況

下，基本上仍以祭祀許相卿的四代先祖為準。為了順利進行祖先祭祀，他為祠

堂的行禮設計了一套簡單的禮儀。祠堂的硬體規制大體依照《家禮》，祠位擺

放則是設有四龕，龕內置櫝，以高、曾居中，祖、考在左右兩旁，皆南向，另

外在龕上鋪閣安放祧主。凡是子孫出入家門、朔望、俗節（上元、端陽、中元、

重九）、元旦、冬至、生子、納婦、授官等時日，都在祠中進行薦祖、告祖的

活動。至於四時祭祀四代祖先時，則訂在四仲的望日（即中間月份的15日），

62 許相卿之父許滋，人稱西山公，為許紃第二子。清‧許克勤，《靈泉許氏重纂家譜》，卷9，
〈西山公傳〉，頁4a。

63 明‧許相卿，《許氏貽謀四則》，〈許氏貽謀四則序〉，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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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神主到正寢，以高祖南向居中，曾祖西向、祖東向、考西向，每一世代各一

席，祔主則序列於各祖之後。另一個出主祭祀的場合是歲暮合祭祧主，這時則

是以始遷祖居中，所有的考皆西向，妣皆東向，連席合享。64（參見圖三）由許

相卿設計的禮儀看來，祭祀時日與儀節的安排是由《家禮》的規定簡化而來，

祠位與祭位的擺放則是按照王陽明家中所採用的方式。基本上紫雲的祠堂是朝

著族祠的方向設計，雖然在許相卿之世只祭祀四世神主，但他的構想是世代遞

遷後，祠堂將逐步轉型為族祠。

雖然自立為紫雲大宗，但是許相卿與海寧故族的往來仍然十分密切，也對

故族的家族建設參與甚深。靈泉許氏的初修家乘即完成於許相卿之手。許氏的

先世在元代以前的記載並不清楚，甚至葬地在何處都已掩滅無跡。經過一番考

察，許相卿由元末明初五世祖許懋的墓碣推知其葬地，並由杭州靈山寺的疏文

記載，推得靈泉始祖與二世祖可能為宋朝的四九提督、千六承事，但是名號、

生卒、葬地等均不可考。65因此，他只能在族譜中留下「提督、承事父子墟墓無

所於攷，相傳染、涇兩河之間」的記載。66許相卿所修的家乘已經散佚，無從得

知內容為何，但是這段追尋先祖的過程，顯然刺激他立即著手編輯海鹽一派的

家乘。他說：

金元之亂極矣，……蓋猶幸而譜提督公始也，……然予紫雲之肇家也，

厥有不獲己焉耳矣。……於是乎詳吾之所自出，及事之所當紀者，又為

《紫雲許氏宗乘》。67

《靈泉族譜》與《紫雲宗乘》的編纂使得海寧與海鹽兩地的許氏，宗支關係更

為明確。許相卿並不因遷徙他地，斷了與故族的聯繫，而是藉由編族譜、捐祭

田68、重墓祭69等行為，在海寧許氏子孫中衰不振時，更積極地介入宗族的連結。

64 明‧許相卿，《許氏貽謀四則》，〈祠則〉，頁1-8。
65 明‧許聞造，《長孺先生集》，卷10，〈小傳〉，頁1b-2a。
66 清‧許克勤，《靈泉許氏重纂家譜》，卷首，〈提督承事墟墓無考案〉，頁32a。
67 明‧許相卿，《雲村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272冊，卷7，〈紫雲宗乘序〉，頁

10。
68 清‧許克勤，《靈泉許氏重纂家譜》，卷8，〈祭田〉，頁23b。
69 根據靈泉許氏族子許敦俅的記載，許紃曾在其父祖墳側建有墓祠「啟思堂」一座，嘉靖年間
的祭祀由於許相卿與族人許檣卿的帶領，每到祭祀時相關宗支的子孫均群集祭祀，祭產也管理
的甚為完善。但是相卿與檣卿相繼亡故後，許檣卿次子聞謨擅自將祭田賣給海寧查氏，也不再
進行墓祭。直到許相卿次子聞造時，才訴訟於官，爭回祭產。參見清‧許克勤，《靈泉許氏重
纂家譜》，卷8，〈敬所公紀洞孔祠產始末〉，頁24-2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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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紫雲許氏祠祭圖

3.1 祠位圖 3.2 時祭儀式圖

3.3 合祭儀式圖

資料來源：明‧許相卿，《許氏貽謀四則》，〈祠則〉，頁1b、3b-4a、5b。

修譜期間尋訪祖先葬地的經驗，讓許相卿更加注意有關先祖墓地的問題。

即使藉由寺廟的記載推得始祖與先祖，但是找不到葬地，總是無法讓人完全信

服，這一點他心中也十分清楚。於是他另外編次〈墓則〉一篇，與祠堂祭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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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70他自述〈墓則〉的制訂是以「中人」的標準來期待後世的子孫，因為「天

生聖賢不世見，愚不肖亦非比屋是也」，唯獨中人為多，中人遵循〈墓則〉而

守先人墳丘，猶如立志學為聖賢。因此，對於墓祭這個中世以來「緣情以成俗」，

而根深蒂固地存在於民間的習俗，許相卿認為士君子應該「同俗以廣孝」。為

此，他特重子孫對墳域的掌握、對守墳者的選擇、對墳墓祭田、產業的管理，

以及按時祭祀等問題。71

嘉靖28年（1549），許相卿將他先後撰著的〈家則〉、〈祠則〉、〈學則〉、

〈墓則〉四篇，合編為《許氏貽謀》一書。該書的性質類似宋代以來的家規、

族約，但是許相卿的編書顯然不只是循例而行，是有更積極的用意。許氏的學

友董穀描述許相卿時說道：「先生篤志師古，或談時態，則疾首掩耳。居家動

必以禮，……尤嚴於祭」。72許相卿對陽明學的體悟在於立志實行的部分，關於

這點，後來的談遷（1594-1657）即說：「姚江門多闊略而不務細謹。其稱著節

槩慎廉隅，亡信心以取敗，不捷徑以為功，惟鄒文莊、羅文公及許給事台仲」。
73證之於前引他為《貽謀》書所寫的序，因為受陽明學感染所帶來的行動力，74

讓他致力於以宗族的建設、家族的倫理，作為對抗明代後期社會風氣的方法。

在這個過程中，對祖先祭禮的倡行可說是手段，也是結果。而他辭官居鄉的時

間長達二十餘年，使他可以有充裕的時間從事家族的工作，也是修譜、建祠能

夠順利進行的關鍵。下文將討論的馬一龍與郭子章的例子，也有著相類似的情

況。

（二）溧陽馬一龍（1499-1570）75

70 他自言做〈墓則〉的動機是，先祖墟墓無所考，「是故懲焉而則以紀之，欲其有徵而弗湮也」。
參見明‧許相卿，〈許氏貽謀四則序〉，頁5b-6a。

71 明‧許相卿，《許氏貽謀四則》，〈墓則〉，頁2-4。
72 明‧許相卿，《黃門集》（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明萬曆25年刊本），附錄，明‧董穀，〈雲
邨許先生行實〉，頁11b。

73 清‧許克勤，〈大辛讀譜雜記〉，頁33a。
74 許相卿曾提到家族中的族子桓卿聽聞他講述陽明之說後，「志大而行自適」，甚至自號為「從
心」。許相卿認為他並未真正瞭解陽明的真意，一面勸諫桓卿「孔子稱從心所欲不逾矩」，是
因為心有定矩，並建議他親自拜訪王陽明。桓卿回來後，不僅盡脫前習，更「飭行邃學，樂義
輕財」。許相卿認為這才是「從心」的真意。參見明‧許相卿，《雲村集》，卷10，〈從心說〉，
頁7。

75 馬一龍，字負圖，南直隸溧陽人，他以親身經歷撰著的《農說》，甚受農業史學者注意，不
過他的生平與仕宦經歷的相關資料卻不多，只能由《玉華子游藝集》一書來瞭解。他的農業主
張參見倪根金、盧家明，〈明代農學家馬一龍及《農說》再探〉，《中國農史》，2001年4期，
頁96-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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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6年（1527），雲南尋甸知府馬性魯因當地土官安銓叛亂，被誣告下獄，

7年（1528），其子馬一龍捐貲兩百兩為北京國子監生，連上數疏替父申冤，一

時聲名大噪。76同年馬一龍順利考取順天鄉試，當時的考官為薛僑77，馬一龍師

從薛氏得知王陽明的學說，並且漸漸有所體悟。此後陸續與王畿、錢德洪

（1497-1574）、歐陽德（1496-1554）、鄒守益、薛侃（1486-1545）等學者交

遊講學，不過，他顯然不像大多數的王學士人，周遊於各講會之間。嘉靖26年

（1547），馬氏進士及第，選為翰林院庶吉士，旋即乞歸養母，32年（1553）

母喪後曾短暫復官為南京國子司業，39年（1560）罷官不再出仕。居鄉期間，

他大多隱居溧陽玉華山，先後開設玉華學館、務本書館授徒講學。78他主導馬氏

宗祠營建的時機，即在嘉靖7年通過鄉試到26年考中進士的居鄉期間。

馬一龍鄉試通過回鄉後，嘉靖13年（1534）開始開墾住居附近的無主荒地，

由於他非常重視農地的經營，因此開墾成效甚佳，對家中經濟幫助很大，79也提

供了充足的宗祠建設基金。馬氏為了宗族的建設擬定一整套計畫，由祠堂的建

設、神主配置、管理成員、祭祀所需到濟族措施，一應俱全。

馬氏祠堂建於故居之南，主體建築為放置諸祖神主的正堂與後堂。正堂設

長龕擺放高曾祖考四代神主，以中為尊，比較特別的是，各神主前另設方龕一

座，以備忌日時單獨出主祭祀，後堂也設一長龕，奉祀始祖與已祧之主。80這樣

的規制稍稍變通《家禮》祭祀四代祖，與明代中葉以後流行的始祖與四代合祭

的規制。他的設計來自於他認為「易萃渙，皆以廟言」，81以祠堂為結合族屬的

主要憑藉，是明代中葉以後逐漸被時人接受與強調的觀念，但是祭祀始祖是否

合於禮制，時人的意見不一。82同樣地，馬一龍也擔心始祖與四代祖合祭是否僭

越禮制的問題。但是如果各自立祠，恐怕不是所有支系都有能力籌辦，又無法

達到合族的效果，83因此，他在建立族祠的目標下，對禮制做了變化。其中正堂

76 明‧何喬遠，《名山藏》，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史部46-48冊，〈貨殖記‧馬一龍〉，
頁6。

77 薛僑，字尚遷，號竹居，廣東揭陽縣人，嘉靖2年進士。正德年間，從其兄長薛俊、薛侃到贛
州問學於王陽明。參見吳道鎔，《廣東文徵作者考》（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1），頁75。

78 參見明‧馬一龍，《玉華子游藝集》，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集部108冊，卷17，
〈考妣年譜〉，頁36-41；卷24，〈竹居薛先生文集序〉，頁21；卷16，〈復竹居老師書〉，頁

24-25a。明‧何喬遠，《名山藏》，〈貨殖記‧馬一龍〉，頁6-12。。
79 明‧馬一龍，〈考妣年譜〉，頁32a。
80 明‧馬一龍，《玉華子游藝集》，卷9，〈祠堂議〉，頁26-27；卷10，〈立祠堂告言〉，頁24b-25。
81 明‧馬一龍，《玉華子游藝集》，卷24，〈諭足以激子姓之不義者〉，頁16a。
82 關於始祖祭祀爭議的相關討論，參見何淑宜，〈士人與儒禮：元明時期祖先祭禮之研究〉，
第四章。

83 明‧馬一龍，《玉華子游藝集》，卷9，〈祭議〉，頁2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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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四代神主是宗子一支的近祖，為了顧及日後族系繁衍，他擬定「群宗合廟合

祭議」，以同一代同在一室為原則，以便照顧到各支系的祖先。84

馬一龍擬定的祭祖禮基本上是以宗子為祭祀的核心，宗子由第一支的嫡長

充任。不過，他只負責祭祀時擔任主祭，同時，另外設立宗長（1人）、宗相（1

人），負責族祠與宗族中的大小事務，宗祠（1人）值司祠堂遺物祭器的保管與

其他祠役，宗課（2人）稽查禮之得失與貨財之出入，宗直（10人）糾正族人的

是非。以上六種身份的人構成宗族的主要管理階層，當時馬氏祠堂的宗子是由

長支的族子馬震章擔任，另外由第二支的族子馬震桂世居祠堂之後，負責祠役

工作。85馬一龍並未明言自己在宗族中的角色，不過由他日後向族人表明謝絕族

事的宣告看來，他應該也負責重要的管理與指導禮儀的工作。86

馬氏祠堂可說是由馬一龍一手規劃建立，但是第一次的祠堂由於興建較為

倉促，規模較小。嘉靖39年（1560），他罷官回鄉後，著手重造合宗祠堂。除

了基本的規制、祭祀原則與管理方式與第一次無異外，這一次他更針對鄉里社

會風氣與族人習氣的變化，引入「南都會約」，以為約束全部族眾行為的規條。
87嘉靖後期士人之間開始流行成立各種會約，以組織的方式，規範會眾在服裝、

飲食、生活儀節、人際交往上回歸簡約、不僭越朝廷頒行的制度，88如沈鯉在山

東歸德成立的「文雅社」，及其撰寫的《文雅社約》，馬一龍提到的「南都會

約」應屬於同一性質。他在退官回鄉後曾與里中耆老24人聚會，會中老人們紛

紛憶起五十年前鄉里社會的事，對照前後，馬一龍對時俗的轉變甚為感嘆。89藉

著宗祠的重建，他希望以此會約通行族中上下，同時並補注民間四禮、交際、

宴會、舟車、僕從的規則，讓族人有所遵循。其中為了使祭祀合族能夠更落實，

他考慮到族人散居不一定能常時合祭的情況，因此減少合祭日期，認為只要春

秋二祭及歲朝三次約會即可，其餘祭祀則由宗子、宗相、禮生等負責。90

馬一龍的宗族建設與宗祠營建，是他居鄉生活中除了著述、授徒之外的另

一個重心。他的行為也影響其姻親史氏兄弟及同邑與其交往密切的彭氏族人，91

彭氏在隆慶初年建成祠堂，以為會宗之所。馬一龍在為其祠堂所寫的贊序中，

84 明‧馬一龍，《玉華子游藝集》，卷9，〈群宗合廟合祭議〉，頁33-36a。
85 明‧馬一龍，《玉華子游藝集》，卷9，〈敘議〉，頁19-26a。
86 明‧馬一龍，〈諭足以激子姓之不義者〉，頁16-17。
87 明‧馬一龍，《玉華子游藝集》，卷26，〈重建合宗祠堂成與族眾會約〉，頁25b-27。
88 陳寶良，《中國的社與會》（杭州：杭州人民出版社，1996），頁182-190。
89 明‧馬一龍，《玉華子游藝集》，卷21，〈耆社記〉，頁25-43a。
90 明‧馬一龍，《玉華子游藝集》，卷26，〈刻會約通引〉，頁28b-36。
91 明‧馬一龍，《玉華子游藝集》，卷10，〈義畝史氏宗譜序〉，頁4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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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許彭氏修禮建祠，深知務本之意。「務本」之論可說是馬氏學問的核心，也

是他對薛僑所傳揚的王學體認最深切的部分。他認為「學不務本，則學非其學」，

而務本的要意是要明瞭「道無所假於外」，就在心之中，92那麼，應該如何做才

能體道呢？他說：

道者行之跡，理者道之幹，數者理之實，氣者數之本。舍形氣而求理，

不在父子兄弟之間循習以體道，不免風影捉摸，入於探玄索隱之境。孔

子教人自弟子入孝出弟，愛眾親仁，……堯舜之治……不外於此。93

雖然在彭氏建祠之前不久，馬一龍才因為族中子弟勾結外人侵奪族產，甚至引

發訴訟，致使其胞弟入獄，在失望之餘，憤而決定不再管理族事，94但是他並沒

有放棄透過建祠合族，以挽救世風的想法。他明白地說：

吾憂天下瀾倒，吾道陸沈，諄諄然立務本之說，挽人心，定天之所向。……

故為務本一教，莫重於人倫，莫先於孝弟，莫大於祀事。立宗建祠，蓋

務本中第一義也。……吾是以憑藉世家維持國本，各收其族，明祀立宗，

庶幾務本之學有究竟實際，而自吾身推之民物，又推之天地。95

他清楚地將其學問體系與社會關懷加以聯繫，以家族為重整世風之起始的想

法，一如其他重視合族的王門士人。而建立祠堂，藉由祖先祭禮的進行以合族

的形式，在晚明更為士人所強調，即使是較不注重外在規範的王門陣營，仍可

以看到部分王學士人對宗族禮儀的重視。

王學是馬一龍學問體系中重要的部分，此外他也傾心於道教信仰。他曾敘

述自己「少喜玄宗」，96雖然從留存的史料中，看不出來信仰是否影響到他對祠

堂祭禮的規劃，但是據馬一龍自述，當其妻妾徐氏與姜氏死後，他曾有一段奇

夢，夢中顯示兩人都是道教中人，死後有靈，應該享有血食。然而兩人在生前

都沒有子嗣，馬一龍恐其無人拜祭，因此趁著族祠初建之時，另外為兩人設像，

建「二霞祠」奉祀。97事後馬一龍雖然以理性的口吻解釋夢境，不過從兩女死後

五年期間，他始終念念不忘夢中之事，並且有別於他的其他妻妾，另外為兩女

立祠，98可見信仰在他心中隱約產生的影響。而無子嗣的婦女，尤其是妾，無法

92 明‧馬一龍，《玉華子游藝集》，卷25，〈務本館學訓〉，頁32b。
93 明‧馬一龍，〈竹居薛先生文集序〉，頁23。
94 此事發生在嘉靖44年。明‧馬一龍，〈諭足以激子姓之不義者〉，頁16-17。
95 明‧馬一龍，《玉華子游藝集》，卷26，〈彭氏會宗祠堂序〉，頁14-18a。
96 明‧馬一龍，《玉華子游藝集》，卷22，〈觀音堂記〉，頁47b。
97 明‧馬一龍，《玉華子游藝集》，卷10，〈二霞祠碑文〉，頁51-52。
98 馬一龍共有妻妾6人，其中4位無子嗣，但是唯獨徐、姜二氏另外立祠。他的家庭狀況參見倪



「全球化下明史研究之新視野」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

會議論文 請勿轉引
21

如正妻或有子嗣的婦女一樣附於男性祖先的神主之旁，進入祠堂或在自己子孫

的私寢接受奉祀，應該是當時常見的現象。99馬一龍因為信仰的影響另外為妻妾

建祠，又以無後無血食的觀念加以解釋，可見注意儒禮不一定會讓他排斥民間

信仰，宗教在此時反而為儒家禮制規範之外的人提供死後的安頓場所。

（三）泰和郭子章（1542-1618）100

郭子章出身江西泰和縣冠朝郭氏家族，還是諸生時常往來於郡城之間，因

見羅洪先（1504-1564）所書「白鷺青螺之會」六字，感於「此會發憤為人」，

於是自號青螺居士。101不久，拜同邑王門學者胡直（1517-1585）為師，更常與

鄒德涵、王時槐、劉元卿、鄒元標等人相聚講學。102隆慶5年（1571）得中進士

後，即輾轉於福建、浙江、山西、貴州等地任官，真正居鄉時日不多，直到萬

曆37年（1558）始乞休歸鄉。他在泰和所從事的家族工作，也大多集中在退休

之後的這段時間。

冠朝郭氏在郭子章的祖父郭奇美時（嘉靖7年），開始建設祭祀始遷祖郭整

以下諸祖的大宗祠──復古堂，103之後嘉靖到萬曆年間，先後營建祭祀元明時期

各先祖的特祠：崇德、五實、仁讓、齊壽等堂，104及贈尚書公小宗祠等，除了

仁讓堂為墓旁饗堂之外，其他諸堂形成圍繞著大宗祠而建的祠堂群，其中齊壽

堂與贈尚書公小宗祠都是郭子章所倡建。他由貴州歸鄉後，首先從事的家族工

作即是營建贈尚書公小宗祠。萬曆40年（1612）郭子章因在貴州平苗亂有功，

晉升兵部尚書，父祖二代同獲贈官，利用這個機會，郭氏在大宗祠右偏為其祖

根金、盧家明，〈明代農學家馬一龍及《農說》再探〉，頁98-99。
99 徽州地區有特殊的女祠現象，奉祀女性先祖。參見吳玉廉，〈香火繚繞中的規範與記憶：徽
州地區女祠堂研究〉，《女學學誌》，18期（2004.12），頁1-37。已婚婦女死後如何奉祀也
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筆者將另文討論。

100 郭子章（1542-1618），字相奎，號青螺，自號蠙衣生，江西泰和冠朝人。
101 明‧郭孔延，《資德大夫兵部尚書郭公青螺年譜》，收入《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北
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52冊，頁502。

102 參見呂妙芬，《陽明學士人群體－歷史、思想與實踐》，第三章，頁184。
103 在復古堂建立之前，郭氏各房支並無統合的祠堂，多是自祭於寢，只有在冬至時合祭始祖於
墓。嘉靖7年，在族子郭元暢的提議下，偕郭奇美一同捐地、建祠、商訂祭儀，完成大宗祠的
建設。參見明‧郭子章，《王父雲塘先生年譜》，收入《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45
冊，頁5；明‧歐陽鐸，《歐陽恭簡公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64冊，卷3，

〈冠朝郭氏祭田記〉，頁1-2a。
104 崇德祠奉祀元末為鄉人禦寇的道山公，並以其子希賢公配；五實堂則奉冠朝四房始祖廣居公；
仁讓堂祀郭子章高祖唯齋公；齊壽堂奉祀郭子章曾祖西坡公。參見明‧郭子章，《蠙衣生傳草》，
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155冊，卷2之4，〈曾祖西坡府君祠記〉，頁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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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郭奇美建立小宗祠，左右各以伯父元鵬及其父元鴻（兩峰公）配祀。105萬曆

43年（1615），他認為曾祖父西坡公在大宗祠興建期間捐地助修祠堂，有功於

宗族，而西坡公之子孫（指郭子章的父祖）都已有特祠奉祀，西坡公理當也可

以建特祠祭祀。因此，他在五實堂之右另建一堂，稱為齊壽堂，並祀曾祖西坡

公夫婦，每到忌日之祭時，即以西坡公的三子左右配享。106

郭子章的房支自其高祖以下，歷代均無顯宦，多是在鄉間經營田產的地主，

或是隱居鄉里讀書的處士，郭子章在仕宦上的成就，使他成為家族中具有舉足

輕重地位的領導者。他為父祖建立特祠是在因官得以榮顯祖上的時候，所以即

使他不是嫡長，仍得以藉此時機顯名揚親，發揮孝道，郭子章對此一直念茲在

茲。萬曆22年（1594）他由山西寄回家書，殷切地告訴其弟處鄉族之道：

然非真實從事於誠意正心之學，則客氣妄動，倉促自主張，不得自力於

學，日消月磨，則習與性成矣。然其發端則順父母，尤為切要。和妻子、

翕昆弟、睦鄉族，舉斯心加諸彼而已。

即使有族人質疑他的說法，他仍然強調孝與仁在人際相處時的感染力量。107他

歸鄉後的諸多作為，似乎都是在貫徹這個信念。如他重建相傳是郭氏在宋代時

兩位同登進士的先祖太常公（郭僅）、集賢公（郭之美）讀書之處，並擴建後

寢設龕，每年冬天11月朔日祭祀二祖。108此外，由於他本身也信奉佛教，萬曆

27年（1599）當他父親病重時，他即指示兒孫就里中廢棄的南臺寺舊址建佛庵

祈禱，歸鄉後不久，其父病逝，郭子章遂將該庵擴建為忠孝禪寺，並在其父所

建的觀音閣前另造一小祠奉祀父祖二人。109在他的觀念中，儒與釋在對孝的堅

持上並不衝突。

郭子章歸鄉後另一個主動參與的工作是改定五實堂的祭儀。冠朝郭氏大宗

祠以下的各個祠堂各有不同的祭祀對象，基本上大宗祠的始祖、先祖祭祀進行

於冬至、立春兩日，其餘各堂祖先於忌日行祭。比較特別的是，萬曆14年（1586）

興建的五實堂安奉四房（按：郭子章隸屬四房）的始祖廣居公及其四子，除了

105 明‧郭子章，《蠙衣生傳草》，卷2，〈贈尚書公小宗祠記〉，頁16。
106 明‧郭子章，〈曾祖西坡府君祠記〉，頁7。
107 清‧宋瑛等修，《泰和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影印光緒5年刊本，華中841號，1989），
卷17，〈列傳〉，附郭子章家書，頁36b-37a。

108 明‧郭子章，《蠙衣生傳草》，卷2之4，〈重建郭氏讀書臺記〉，頁8-10a。
109 明‧郭子章，《蠙衣生傳草》，卷10，〈賜額大慈忠孝禪寺記〉，頁17-19。此一附屬在禪寺
中的祠堂並非先前已提及小宗祠，由郭氏自述其歲時行禮的概況，每歲的忌日之祭仍以在小宗
祠行禮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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忌日之祭外，在清明、中元二節也行祭祀。雖然五實堂在規制上仿照《家禮》

的建制，但是原本的祭祀儀節卻採用俗禮。萬曆42年（1614）郭子章與族人共

同商議新的五實堂祭儀，參酌《家禮》及《大明會典》中的儀節，訂定清明、

中元二節的祠堂行祭方式如下：

齋戒、省牲、陳設、就祭位

迎神、降神、三獻、侑食、飲福受胙

撤饌、望瘞、納主、（餕）110

儒禮的系統中，清明、中元節並不在祭祀時日的安排中，不過，朱子也認

識到這兩個俗節在民間祖先祭祀習慣中的重要性，所以，雖然《家禮》中並未

安排相關儀節，但在與弟子論禮時，他卻認為俗節時薦時食於祠堂中並無不可。
111原本清明墓祭、中元盂蘭盆祭是民間流衍成俗的風習，朱子薦時食於祠堂的

說法，即是在瞭解人心需求的前提下，嘗試將民俗與祠堂結合。然而《家禮》

中清明、中元兩節日祭祀儀節的闕如，卻也讓建立祠堂的祭祀者無所依循，在

民間重視俗節祭祀的傳統主導人們生活的情況下，許多家族不是沿用四時的祭

儀，就是乾脆以俗禮祭祀，郭氏五實堂早先的情況即是如此。而萬曆42年郭子

章制訂的新祭儀明顯是以儒禮取代俗禮，只不過他認為行禮是為了啟發愛親敬

長的仁義之心，112更要簡單，讓人容易遵行，因此他設計的儀節以簡化、可行

性高為原則。更重要的是，他瞭解民間習慣無法斷然改變，妥協的方法是在不

改變民間習慣的原則下，他進一步為民間重視清明、中元的習俗設計一套相應

的儒家式禮儀與之配合，也使祠堂的空間，維持以儒禮為祭祀主軸的基調。郭

氏對祭禮的改造是儒家式禮儀滲透入民間生活，逐漸演變成習俗的象徵，在這

個過程中，並不是儒禮取代原有的習俗，而是兩者逐漸混融。

辭官歸鄉後的郭子章積極主導各種與祖先相關的祠堂、廟宇的興修，以及

祭儀的制訂，同時，他在《傳草》中還留下一份親身參與各種祭祀的歲時禮儀

單，藉此可以略窺他在鄉九年的祭祀生活。現將其整理為下表：

表一 四時禮儀表

110 各項儀節詳參祀典原文，其中「餕」為合食之儀，當時並未實行，郭子章依照《家禮》暫存
之。明‧郭子章，《蠙衣生傳草》，卷13，〈郭氏五實堂祀典〉，頁1-9。

111 請見何淑宜，〈士人與儒禮：元明時期祖先祭禮之研究〉，第二章第一節的相關討論。
112 明‧郭子章，《蠙衣生傳草》，卷13，〈五實堂記〉，頁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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祠堂 墳塋 寺觀 地方祠廟
1：各大小宗祠祭
祖

1：近處上墳 1：忠孝寺（拜萬
歲牌位）

1：五王廟（祀
里社）

立春：大宗祠祭先
祖

2：上墳 2：太虛觀敬聖堂
上香

5：崇德堂道山公
忌祭
14：小宗祠蕭夫人
忌祭
18：小宗祠雲塘公
忌祭

正月

24：仁讓堂高祖忌
祭
9：崇德堂賢堂公
忌祭

19：忠孝寺（觀音
生辰）

12：五顯廟（里
神陳元帥生辰）

二月
23：仁讓堂高祖妣
忌祭

三月
清明：五實堂祀廣
居公

3：太虛觀（玄帝
生辰）

14：五實堂廣居公
忌祭

8：繼妣劉夫人
生辰上墳

8：忠孝寺（大佛
生辰）

11：祖妣曾夫
人生辰上墳

四月

29：雲塘公生
辰上墳

五月
1：薦角黍蒲酒於
各祠堂
5：五實堂蕭孺人
忌祭

6：忠孝寺（浴佛
節）

6：齊壽堂蕭孺人
忌祭
11：小宗祠曾夫人
忌祭

六月

15：薦新米羹飯於
各祠堂
中元：五實堂祀廣
居公

1：兩峰公生辰
上墳

七月
20：五實堂陳孺人
忌祭

30：忠孝寺（地藏
菩薩生辰）

八月
10：繼妣羅夫
人生辰上墳

17：忠孝寺（皇上
萬壽，拜萬歲牌
位）

九月
12：蕭夫人生
辰上墳

28：五顯廟（里
神五顯王生辰）

十月
1：上各祖墳剪
草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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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讀書臺祭太常
集賢二祖
5：小宗祠羅夫人
忌祭

十一月

冬至：大宗祠祭冠
朝始祖
（24：祀竈神）
25：小宗祠兩峰公
忌祭

25：上墳（兩
峰公）

29：小宗祠劉夫人
忌祭

十二月

30：辦羹飯祭內、
外神

資料說明：1.表中的數字代表日期。

2.寺觀類中的忠孝寺與太虛觀為郭子章時重建，故另別為一類。

資料來源：明‧郭子章，《蠙衣生傳草》，卷之又13，〈四時禮儀〉，頁1-6。

郭子章從事的祖先祭祀活動從年初到除夕幾乎無月無之，在祠堂進行的包

括大宗祠的冬至、立春祭祀、各先祖的忌日之祭、俗節的祭祀等，同時也定期

上墳祭墓。此外，因為信仰的緣故，還有寺觀與地方祠廟的上香謁拜。對郭子

章而言，拜皇帝、祖先與神佛，是他晚年居鄉生活的重要行事，透過這些活動，

才可以「上無失禮於朝廷，中無失禮於宗廟，下無失禮於寺觀」，113而這些林

林總總的拜祭，也構成一幅忙碌於各種祭祀活動的景象。

其中，祠堂祭祀的部分，大宗祠為合族祭祀的主要場所，其他各個特祠則

以進行忌日之祭為主，形成層級分明的祭祀體系。祖先、佛、地方神也分別被

崇奉於不同的祭祀空間，且在郭子章的祭祀生活中共存無礙。郭氏的認知中儒

與佛在學說上本有共通之處，他在為新刻《心經》所寫的跋語中說：

吾儒豈佞佛哉？乃仁體也。仁，人心也。《論語》一部止一心字，曰：

心不違仁。是吾儒之心經也。仁及於佛，儒之用心弘矣。

他不僅將《論語》的主旨以「心」字概括，更將《論語》與《心經》互相比擬，

對他而言，兩者都有共同的作用，那就是「覺眾廣仁」。114由此可見，他的儒

113 明‧郭子章，《蠙衣生傳草》，卷之又13，〈四時禮儀〉，頁1b。
114 他認為儒者註《心經》，將使：「覺彌眾，仁彌廣，心彌盡。」明‧郭子章，《蠙衣生晉草》，
收入《四庫禁毀書叢刊補編》（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65冊，卷9，〈金沙寺石刻心經
跋〉，頁3b-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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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兼修是在學問知識的層面，與日常生活的層次同時並行，而這樣的態度對他

的家人影響也很大。郭子章的長子郭孔建除了準備舉業、閱讀耿定向等陽明學

者的著作之外，115也喜讀佛、道之書，同時更因母親持律長齋，而奉行不殺生

之戒。116

在郭子章身上，我們看到在使受崇祀者各得其所的情況下，他試圖讓儒家

式祭祖禮與自身的佛教信仰共存，這與他信奉陽明學說，不執著於外在規範的

必然性不無關係，更與晚明三教合一思潮的盛行有關。117在晚明的時空背景中，

類似郭子章居鄉後生活形態的士人應該不少，如果家族有能力建立祠堂，儒家

的祭祖禮在有心士人的倡行下，也逐漸滲透成為士人日常生活的一部份。當然，

這個過程中，儒禮與民間信仰、習慣是否一定互斥，或是並存而無衝突，必須

觀察更多實例才能確知。

餘論

類似馬一龍居鄉期間，以及許相卿、郭子章在致仕歸鄉後從事建宗祠、定

祭祖祀典等家族工作的士人，在晚明時期並不少見，118但是他們認為陽明學的

目的在「學為人」，並透過合族共家的方式充分表現出來的特點，卻十分值得

關注。對照時人批評王門士人視外在規範如無物，另有一批習聞陽明良知之說

的士人，受萬物一體之仁說法的感染，構思與踐履從家往外擴展孝敬仁愛的證

學方式，另一方面也為變動劇烈的晚明社會尋求重建秩序的良方。

這些王學士人居鄉時主導族中宗祠的建立，在講會中闡述睦族之道，任官

地方時，刊刻簡明版的禮律書籍，並召集諸生、童子演習禮儀。儒家式的祭祖

儀節即以這些士人為中介，得以在鄉里的士人之間擴散。他們藉由講學帶起的

115 明‧郭孔建，《垂楊館集》，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陸輯29冊，卷10，〈寄蕭觀我先生〉，
頁2b-3a。

116 明‧郭孔建，《垂楊館集》，卷10，〈報蕭外王父見巖先生〉，頁14b。
117 關於晚明三教合一的研究甚多，可參見酒井忠夫，《（增補）中國善書の研究》（東京：株
式會社國書刊行會，1999），第三章「明代における三教合一思想と善書」，頁271-375；Chun-fang
Yu, The Renewal of Buddhism in China: Chu-hung and the Late Ming Synthe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1.

118 安徽桐城的王門士人趙釴（1512-1569）也在致仕歸鄉後開始營建祠堂，以「四親祠」祭祀
四代，「開先世室」奉始遷之祖，「貞慈世室」奉賢德之母，「念初堂」祀祧主。合族祭祀
的時節則訂在元宵與立冬，合祭之時同時讀律及太祖聖諭。他也與郭子章相同，採用俗節進
行家族合祀之舉，而不完全依照《家禮》的規定。參見明‧趙釴，《無聞堂稿》，收入《四
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112冊，明‧盛汝謙，〈明故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柱野趙公
行狀〉，頁7b-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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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與行動力，在晚明時期比起其他非王學的士人，更能感染許多人起而效尤，

尤其是那些長期居處鄉里的布衣處士，而這樣的情況在嘉、萬年間尤為明顯。


